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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院 公 告

漳州市龙海区龙焱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申请人漳州市龙海区消防救援大队因你未经消防机构许可擅自投入

使用、营业，存在公众集聚场所未经消防救援机构许可擅自投入使用、营业的消

防安全违法行为,于 2025年 7 月 15 日对你作出龙消行罚决字（2025）第 0004 号

《行政处罚决定书》。漳州市龙海区消防救援大队向本院申请对你强制执行该处

罚决定中“罚款叁万陆仟壹佰元”一项及加处的滞纳金叁万陆仟壹佰元。本院受

理后本案由审判员连杭育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蔡日升、人民陪审员沈秋丰组成

合议庭依法进行审查，黄伟杰担任记录。若有正当事由，你有权依照相关规定申

请上述人员回避。本通知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若你对

本次申请强制执行有申辩意见或证据提供，请携有效证件，于收到本通知书之日

起三个工作日内到本院行政与生态环境审判庭 518办公室。逾期不来的，将自行

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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